
壹、前言

筆者身為護理人員，本篇將著重於護理人

員的適用相關勞動法規內容說明，民國 87

年 7 月 1 日護理人員開始適用勞動基準法 ( 以

下簡稱勞基法 )，但醫師並未被納入所規範

的對象，直到民國 108 年 9 月才將住院醫師

納入勞基法，且適用於第 84-1 條 ( 責任制 )。

雖說護理人員，於民國 87 年 7 月 1 日適

用勞基法，但絕大多數的護理人員至少有

90% 以上是不知道自己適用，筆者過去亦

是。另，護理勞動職場上有著許多不公平的

規定，認為護理人員是責任制，沒有加班費，

常常超時過勞，例如畸形班表、花花班等，

常處於不公平的狀態，而筆者也曾經歷過職

場上的不公平待遇和職場霸凌等處境，有感

於護理人員自己不去瞭解勞動法令與行政法

令，是無法保護自身的職場安全，雖然當時

職場的同事多數是適用勞基法之人員。

故於民國 99 年，筆者毅然決定重返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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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政治法律學系研習，於 100 學年度選修

勞工立法課程，並透過老師告知工會法規定自

民國 100 年 5 月 1 日開始，護理人員可以組

織產業工會，如此便能透過組織工會，實現

「勞動三權」，也就是「團結權」、「團體協

商權」、「爭議權」三項權利，但當時筆者並

不熟悉工會法的內容意涵，只知道若要改變護

理勞動職場的權益，勢必要組織工會，讓護理

人員團結起來。筆者當時並未意會到，組織工

會並不簡單，正因為護理人員 90% 以上不懂

勞基法，連筆者本身也是因為重新進修政治法

律系，才能深入瞭解勞基法規範與權益。

貳、為何需要介紹醫護人員適用勞動

相關法規

筆者當時為何會決定去念法律，是為了找

出方法改善護理勞動職場的不公平對待，當

時的護理勞動職場，都被告知不適用於勞基

法，由於是責任制或彈性工時，因此超時上

班，都沒有加班費可以領，而且大家也不知

道，一天上班工時時數最高限制為 12 小時，

造成護理人員超級過勞情況，也不懂該如何

自救。

為了因應護理人力不足的狀況，護理人員

需要一直維持待命 (on call)，無論是下班或

是休假日都須隨時待命，或是面臨積借休 ( 負

時數 )、最低年限綁勞動契約、賠違約金、

跨科調動等事項，護理人員既不瞭解規定事

項，只知道是沿襲過去的護理職場規定，許

多護理人員深感不合法與不合理，卻不知道

該如何解決這些遭遇，到底是那裡出了問題 ?

最後導致護理人員敢怒不敢言，因為擔心一

旦發聲了，就會成為職場的黑名單，護理主

管常常告知大家，護理界很小，這樣子會找

不到工作，於是多數選擇默默隱忍。

然而這樣子的不公平，是筆者所不能忍受

的，於是開始去網路尋找答案，在社群平臺

上看見護理人員權益的社團，上面告知護理

人員適用勞基法，雖然看了說明，卻還是看

不懂，也不知道該如何保障護理人員的勞動

權益，故筆者決定跳脫護理界攻讀法律，深

入瞭解勞基法到底是甚麼 ?

 筆者一邊學習瞭解勞基法，也深度研習工

會法相關規定，了解到要組織工會，護理人

員才會有辦法團結力量，一起改變護理勞動

環境。於是筆者先在網路社群平臺臉書建立

「台灣護理人員諮詢協助團」（以下簡稱諮

詢團），做為勞動法令資訊的分享，除了強

化護理人員對於護理勞動權益法律的認識，

並將大家凝聚在一起，筆者均有明確告知要

「組織護理產業工會」，一起爭取護理人員

勞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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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民國 101 年 5 月與 11 月，護理人員共

同組織兩個護理產業工會，一個是在 5 月份

成立「臺灣護理產業工會」，另一個是 11

月份「台灣基層護理產業工會」( 以下簡稱

基護工會 )，而筆者擔任基護工會的創始理

事長，並且透過網路臉書社群平臺，協助工

會會員爭取加班費用、違約金、負時數等之

外，透過工會力量，接連上街抗議護理人員

的負時數、違約金、責任制、最低年限等事

項，最終得到成果，勞動部於民國 103 年

1 月 1 日全面廢止醫療保服務業之醫事技術

及清潔人員適用勞基法第 84-1 條 ( 責任制 )

適用。

同時，也透過工會動員護理人員，一起上

街訴求，透過立法委員陳情醫院雇主濫用權

力使用最低年限綁約方式，對於護理人員有

高額違約金之賠償壓力，致使護理人員因為

擔心高額違約金賠償，而不敢離開醫院，而

繼續忍受醫院不合法之對待，加班超時沒有

加班費用，另當醫院沒有病人時，就叫護理

人員返家休息扣時數，其中所造成的負時數

扣薪等嚴重違反勞基法情形。終於讓立法委

員願意協助修改勞基法，在民國 104 年 11

月 27 增訂第 10-1 條條文，明定雇主調動勞

工職務不得違反之 5 原則，及第 15-1 條最

低年限限制條款，改善護理人員被任意跨科

調動、以及醫院雇主濫用權力使用最低年限

綁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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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遺憾的是，筆者於民國 104 年 10 月初

與基護工會產生理念不合，筆者認為要改善護

理人員的勞動條件，須先從雇主願意遵守勞基

法開始，並非只看見醫療商品化的結構性問題

進行討論，與工會其他幹部針對勞動路線意見

有所不同，於是離開了基護工會。

之後，筆者返回校園進修碩士學位，台

灣護理人員諮詢協助團網路平臺依然保持運

作，繼續分享勞動法律教育，協助護理人員

改善護理勞動職場環境。直至澎湖離島護理

人員，因為工時過長 ( 待命 on call)，超時過

勞 ( 連續工作超過 24 小時以上 )、負時數等

問題，於民國 105 年 4 月透過網路尋求筆者

協助幫忙改善護理勞動環境，這才發現護理

人員的勞動條件問題嚴重，對於勞基法的認

識依然有限，於是筆者同意給予協助，並於

民國 105 年 8 月 29 日發動澎湖離島上有史

以來的第一次護理人員抗議活動，要求醫院

改善護理人員工作環境，拒絕超時過勞、待

命情況，卻沒有想到在澎湖離島協助護理人

員集體爭取護理人員權益之際，卻遭醫院解

僱之對待，再次看見勞動三權－團結團、團

體協商權、爭議權的重要性。

故筆者於民國 106 年 05 月 20 日，成立

台灣護師醫療產業工會，團結護理人員力

量，並且開始運用勞動三權「團結權」、「團

體協商權」、「爭議權」，協助工會會員爭

取勞動法令上之權益，改善護理人員勞動環

境，成立至今，成功爭取會員加班費用、負

時數訴訟勝訴、護理人員僱傭確認關係訴訟

勝訴，違約金訴訟勝訴、拒絕過年排班卻被

扣除獎勵金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勝訴、拒絕加

班、值班 ( 待命 on call) 阻礙工會活動不當

勞動行為裁決勝訴等案例至今。綜上所述即

可得知，護理人員對於勞基法之認識有限，

並且因此遭受不利益對待，所以希望透過這

些常見的護理勞動環境常見違反勞基法之問

題，在本文介紹相關適用勞動法律，讓更多

護理人員知悉可以爭取的勞動權益。

參、10 年來常見護理法律問題

筆者於民國 99 年開始使用臉書社群平臺

開始，從事護理勞動權益爭取，以及分享勞

動法律相關知識，將護理人員最常見的違反

勞基法相關樣態的之經驗簡單分享，相關勞

工可以據以引用法律條文，協助自己爭取權

益保障，詳細分類如下：

 一、想要離職卻無法離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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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職申請單並非由護理長所主管，而是由人力

資源管理單位或者是人事室負責管理，故正確流

程應將離職申請書以書面一式二份交由人力資源

管理單位，確定離職申請醫院有收到並蓋章證明

後，即會在申請離職日發生效力，就不會發生離

不了職的狀況。

護理人員常見和表達就是，離職很困難，

因為離職的申請書都會被扣留在護理主管

處，導致無法離職，不然就是拿不到離職證

明書，而依據勞基法的規定，護理人員可以

使用哪些法條，來讓自己可以順利離職和拿

到離職證明書 ( 服務證明 )，使用方法如下 :

( 一 ) 如何順利離職

按勞基法第 15 條第 2 項規定，不定期契

約，勞工終止契約時，應準用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期間預告雇主。雇主依第 11 條或第

13 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其預告期

間依左列各款之規定：

1、繼續工作 3 個月以上 1 年未滿者，於 10  

日前預告之。

2、繼續工作 1 年以上 3 年未滿者，於 20 日

前預告之。

3、繼續工作 3 年以上者，於 30 日前預告之。

故依上述，依照法條上所規定時間提前

預告，即可按照離職流程交接離開職場。前

述有提到，離職申請單會被護理主管扣住，

致使離職流程無法進行，導致無法離職情

形發生。

( 二 ) 如何取得離職證明 ( 服務證明 )

一般護理人員離職時，都希望可以取得

「離職證明」，因為上面會有註記工作服務

年資，做為工作資歷證明，但有時因為醫院

人力吃緊，不願意讓護理人員離職，醫院人

事即會告知若沒有配合醫院的離職時間，將

不給予「離職證明」，但這是違法行為，因

為離職證明是註記工作服務的年限，依照勞

基法第 19 條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

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代理人不得拒

絕。故有此法律條文保障，護理人員無須擔

心拿不到離職證明，只要要求雇主開立「服

務證明即可」。

二、彈性工時

護理人員過去最常聽見說護理人員為責

任制，所以沒有加班費用，當責任制於民國

103 年 1 月 1 日被廢止時，醫院雇主又改

告知為適用彈性工時，所以沒有提供加班費

用，並且隨意調整護理人員班表工作時間限

制，在此提醒當醫院使用彈性工時須有下列

相關規定和要件，且當適用彈性工時，護理

人員是可以申請加班費用。

護理人員適用 4 週彈性工時規定於勞動

基準法第 30-1 條。要實施彈性工時之前，

首要條件是必須符合勞動部公告指定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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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積休被年度歸零，未拿到加班費用之護理勞

工，依照民法第 126 條消滅時效規定， 利息、紅

利、租金、贍養費、退職金及其他一年或不及一

年之定期給付債權，其各期給付請求權，因 5 年

間不行使而消滅。故有 5 年請求權，要求醫院雇

主給付加班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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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積休

因為醫院「不想給付加班費用」，對於護

理人員有上班超過 8 小時的時數，累積起來

之後，將時間挪到之後休息，但過去常常因

為護理人力不足情況，以致於累積的時數，

也無法放完，醫院雇主就會有兩種做法，一

是無法放假，就於當年年底直接歸零，二是

按照底薪計算平日每小時工資額 ( 並非全薪

計算 )，乘以積欠時數後給予薪資。然此醫

院雇主上述做法，皆屬違反勞基法第 22 條

之規定薪資未全額給付和同法第 24 條加班

費用未給付 1。

前項之補休，其補休期限由勞雇雙方協商；

補休期限屆期或契約終止未補休之時數，應

依延長工作時間或休息日工作當日之工資計

算標準發給工資；未發給工資者，依違反第

24 條規定論處。

( 二 ) 借休 ( 負時數 )

就是醫院雇主讓護理人員於約定的正常工

作時間不出勤，以下舉例說明。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 勞動部前身 ) 民國 86

年 12 月 8 日 台 86 勞 動 2 字 第 053059 號

函指定醫療保健服務業，為得適用勞動基準

法第 30 條之 1 之行業。醫院雇主主張使用

彈性工時制度使用，護理人員亦要檢視有無

下列要件之完成，才是符合彈性工時使用。

1、經主管機關指定行業。

2、需經過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通過。

3、應於事先告知工時挪移（排班）狀況。

最後提醒，彈性工時僅為工時的挪移，4

週內正常工作總工時並不可逾 160 小時，若

超出，依照勞基法第 24 條之規定，依然有

加班費用請求權之權利存在。

三、負時數、待命 (on call)

首先先告知會有負時數的名稱，是源自於

「積借休」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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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以上兩個案例狀況，醫院就會藉口說

這是護理人員先向醫院借休，而這些休掉的

時數，應該要補還給醫院，因而產生「負時

數」之情形。綜上述就是所謂借休制度。然

依照上述借休制度，因勞動力無法儲存之性

質，所以當雇主請勞工回家休息不用服勞務

之時，即為雇主受領勞務延遲之狀況。依照

民法第 487 條，受僱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

且仍得請求報酬，故醫院雇主單方要求停

案例狀況 1：今天白班因為病人住院數少，

於上班前 1 小時，由大夜班同仁電話告知今

天放休，就會變成沒有上班，變成積欠醫院

8 小時的工作時間，但實際卻非護理人員自

己願意放假。

案例狀況 2：病房的病人出院人數多，工

作量減少，請護理人員提早下班，因此未上

滿 8 小時工作時間。

1.  民國 107 年 1 月 31 日勞基法修正公布第 32 條之 1，雇主依第 32 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使勞工延長工作時間，或使勞工
於第 36 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後，依勞工意願選擇補休並經雇主同意者，應依勞工工作之時數計算補休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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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且要求勞工加班工作、休假日出勤補服

勞務，並沒有依法給付原訂工作時間的工資

或者之後出勤的工資和加班費用，有違反勞

基法第 22 條之規定薪資未全額給付，同法

第 24 條加班費用未給付或同法第 39 條，工

資未加倍發給之虞。

( 三 ) 待命時間 (on call)

所謂待命時間 (on call) 制度，是指醫院排

定值班表，規範護理人員此時段應保持手機

暢通，如醫院於護理人員下班時間發生緊急

醫療需求，被排定者則被應被召回醫院進行

緊急支援，並且通常會附有「召回時間限制」

30 分鐘，以及「懲處規定」，但醫院管理

者都會用口頭說，造成基層護理人員心理壓

力，不會用文字呈現，原因在於醫院雇主現

在也擔心會被列為工作時間。

然而，醫院雇主常會濫用待命時間 (on 

call) 制度，於護理人員下班後在家待命，造

成護理人員空間和時間不自由的受限拘束。

最嚴重的是濫用此種待命時間 (on call) 制

度，於假日休息時在家待命，造成護理人員

莫大之痛苦，也無法自由使用時間外出，若

此假日休息白天 8 小時內，沒有被醫院緊急

召回時，直接就會被變成負時數，積欠醫院

8 小時的狀況，導致護理人員雙重損失。上

述所述內容，亦可參考台灣護師醫療產業工

會協助會員訴訟「澎湖地院民國 106 年勞訴

字第 1 號民事判決」及「民國 107 年 68 號

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決定書」。

四、畸形班表 ( 花花班 )

所謂畸形班表 ( 花花班 )，就是護理人員在

現行排班中，最常見於班表中，一週內有白

班、小夜班、大夜班的 3 種班別，讓護理人

員一週上 3 種班，而護理人員不堪其擾，並

且也沒有辦法好好休息。上述情形完全違法

勞基法第 34 條一週一班別之規定。就算有

例外，護理人員同意後可執行，但往往護理

主管也沒有職業安全衛生法的概念，而護理

人員也畏懼主管權勢，擔心不利益對待，也

不敢持反對意見，就讓護理主管這樣排班，

造成惡性循環，也是護理人員流失的重要因

素之一。

尤其在勞基法第 34 條第 2 項尚未修正，

依前項更換班次時，至少應有連續 11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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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休息時間前，各家醫院因為護理人力不足，

絕大多數醫院管理者，還會讓護理人員小夜

班接白班情形發生，而這樣的班別，也讓護

理人員無法有適當休息，也同樣違反職業安

全衛生法第 6 條 2 款 3、4 目之規定。另外

小夜 (E 代號表示 ) 接白班 (D 代號表示 )，大

夜 (N 代號表示 ) 接休息日 (OFF 代號表示 )

接白班，讓護理人員幾乎無法休息，完全違

反勞基法第 34 條一週一班別之規定。

 

五、勞動契約違約金 ( 最低年限 )

過去 10 年至今，因為醫院的勞動環境不

好，並且絕大多數的醫院雇主都違反勞基

法，節省人事成本，降低經營風險的態度，

致使護理人員的流失情形嚴重，又因為護

理人員不懂勞動法令，往往就以最低工作年

限綁約賠償高額違約金，讓護理人員不敢

離職。尤其當不了解勞基法的相關保障，對

於勞動契約的內容更不知悉有無違反法律規

正常24 hr 的休假 (D off D 或  E off D)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D off 12  / 22 12  / 22
12  / 20

24:00-8:00 08:00-16:00
上班(8 hr)

08:00-16:00 24:00-08:0016:00-24:00
正常休假(8+8+8=24 hr)下班休息

下
班
休
息

D off 12  / 21 12  / 22

? 24:00-08:0016:00-24:00 08:00-16:00
上班(8 hr)上班(8 hr) 交班+盥洗+睡眠+通勤&點班

何謂 N off D 俗稱的大夜班(N) 與白班(D) 
排了一天休假(off)

24 hr 的休假被切割，
無法完整修假!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何謂 E 接 D 俗稱的小夜班(E) 當天下班後， 
翌日又上白班(D) 輪班間隔僅為8 hr!

2 hr

以白班(D) 上早上8點至下午4點為例；小夜班(E) 則是下午4點至深夜12點；大夜班(N) 為深夜12點至翌日早晨8點。

台灣護師醫療產業工會(護師工會)

D off 12  / 21 12  / 22

24:00-8:00 08:00-16:00
上班(8 hr)

08:00-16:00 24:00-08:0016:00-24:00
交班+盥洗+睡眠+休假+通勤&點班(24 hr)上班(8 hr)

通
勤
+
點
班

通
勤
+
點
班

畸形班表對於護理人員的休息影響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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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但往往為了工作，不得不簽勞動契約，

也讓我們看見經濟弱勢面對經濟強勢的不對

等地位，以下就勞動契約與最低年限服務條

款說明。

( 一 ) 勞動契約 ( 定期與不定期 )

護理人員並不懂勞基法之規定，而醫院也

吃定護理人員不懂自己是屬於勞基法第 9 條

中屬於繼續性工作的不定期契約工作人員，

往往以最低年限 ( 一般多為 2 年 ) 簽訂定期

契約，並加註違約金條款，若未達最低年限

標準 2 年，須賠償 3~10 萬之間高額違約金。

勞基法第 9 條

勞動契約，分為定期契約及不定期契約。臨時

性、短期性、季節性及特定性工作得為定期契約；

有繼續性工作應為不定期契約。

( 二 ) 最低年限服務條款 ( 勞基法第 15-1 條 )

過去勞動契約中，並未限制最低年限之簽

訂，但需要符合二項「合理性」、「必要性」

之規定，但有鑑於護理人員對於勞動法令根

本不知悉，故根本不知道所簽訂的內容有無

符合上述兩項實務見解的法律規範。而過去

協助護理人員的違約金處理情形，一般又分

為 3 種狀況，以下敘明：

1、沒有給任何合理補償費用即簽訂契約違

約金條款。

2、分成兩種，一為每月給與留任獎金，另

一為一次性給予約 2 萬 ~3 萬元之費用。

3、因為雇主經營所需，需要護理人員有該單

位之專業證照，於受訓前要求護理人員

簽訂最低年限服務條款，例如加護病房

證書、專科護理師證書，所以要求護理

人員去受訓取得證書後，若未達最低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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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年限條款，就要求賠償受訓費用以及

未完成服務年限的每個月薪資，就處理

案例中，看過最高賠償金額為 100 萬元。

護理人員因簽訂勞動契約有最低年限服務

條款中，有高額違約金賠償規定，導致於護

理人員縱使職場環境惡劣雇主違反勞基法等

規定，礙於護理主管都會告知，若沒有賠償

違約金，會將這樣的情形告知護理人員之後

要在去從事的下一份工作，或著註記於離職

證明，致使護理人員，敢怒不敢言，不是賠

錢離職，就是忍耐做完最低年限後離職。綜

上所述契約簽訂違約金條款情形，經工會不

斷的反應和立委陳情後，於在民國 104 年

11 月 27 日增訂勞基法第 15-1 條最低年限

限制條款後，現在的醫院雇主雖有訂定違約

金條款，但在金額上會符合公平和比例原

則，最多為一個月薪資為標準。提醒護理人

員自己在簽訂勞動契約時，也要看清楚有

關於最低年限之法律規範，避免自己辛苦工

作，卻又要賠高額違約金。

勞基法第 15-1 條

未符合下列規定之一，雇主不得與勞工為最低

服務年限之約定：

一、雇主為勞工進行專業技術培訓，並提供該項

培訓費用者。

二、雇主為使勞工遵守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提

供其合理補償者。

前項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應就下列事項綜合

考量，不得逾合理範圍：

一、 雇主為勞工進行專業技術培訓之期間及成

本。

二、從事相同或類似職務之勞工，其人力替補可

能性。

三、雇主提供勞工補償之額度及範圍。

四、其他影響最低服務年限合理性之事項。

違反前二項規定者，其約定無效。勞動契約因

不可歸責於勞工之事由而於最低服務年限屆滿前

終止者，勞工不負違反最低服務年限約定或返還

訓練費用之責任。

肆、結論與建議

筆者於護理勞動權益努力 10 年，就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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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看見護理人員對於勞動法令的不知悉及不

瞭解，才會讓醫院雇主和管理者，做了許多

違反勞動法令項目，上述的 5 種型態，只是

其中一部分，還有其他薪資高資低報、診所

根本沒有協助投保、和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

性別工作平等法事項的說明，相信以上所列

舉，可以看見護理人員對於勞動法令的弱勢，

也會帶來工作權益上的損害，例如造成職業

災害亦不自知、給付請領退休金、生育補助

等，職場護理人力的流失，將致使病人沒有

護理人員可以照顧情形發生。也有鑑於護理

勞工對於法令之不瞭解，故儘量用淺易能懂

之白話文，讓護理勞工看懂自己的勞動權益

以及如何爭取。

故提出幾項建議 :

一、懇請勞動部應於護理人員的學校教育

中，和教育部商定於護理教育中應有勞

動法令 ( 至少勞基法、工會法課程 ) 讓

護理學生在學校教育中，有基本之認

識。

二、上述課程中，應有工會理事長或幹部、

或工會法律顧問協助上課，落實勞動

法令之正確觀念給予。

三、 現行醫院的醫事人員繼續積分教育中，

應明訂由工會去協助辦理勞動法律教

育給職場上之勞工教育訓練，避免由

醫院自行辦理，因為往往流於形式，

以及會偏向雇主之立場，亦未達到勞

動法律保障勞工之權益目的。

也希望透過上述建議，可以改善護理學

校及職場勞動教育的給予，讓護理人員更

懂得爭取自己的職場工作權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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